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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年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總額約 1,480.4億美元，同

比上升 25.0%。其中，中國內地與巴西的商品貿易額達 1,112.4億美

元，佔總額 75.1%；緊隨其後是中國內地與安哥拉、葡萄牙的商品貿

易額，分別佔 19.0%和 4.1%。另外，在 2018年中國內地進口的 1,062.7

億美元葡語國家商品中，食品類別佔 30.5%，達 324.2億美元，主要

進口食品包括第二類中的“黃大豆，種用除外”（海關商品編碼：

12019010）、第一類中的“凍去骨牛肉”（海關商品編碼：02023000）

和“凍雞翼（不包括翼尖）”（海關商品編碼：02071421）等，分別

佔從葡語國家進口的食品類商品 88.9%、4.7%和 1.6%。 

從內地 31 個省市自治區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額來看，北京是內

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最多的省市自治區，貿易額達 313.4億美元，

佔貿易總額 21.2%。北京亦是內地進口葡語國家商品最多的省市自治

區，進口額達 300.2億美元，北京從葡語國家主要進口商品為第五類

“礦產品”及第二類“植物產品”等。浙江是內地出口商品到葡語國

家最多的省市自治區，出口額達 89.5 億美元，浙江出口葡語國家主

要商品類別為第十六類“機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

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第六類“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和第十一類“紡織原料及

紡織製品”等。此外，廣東、福建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額分別排第五

及第八位，分別佔貿易總額的 8.3%和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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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數據1，本文從多維度解讀 2018 年中國內

地各省市自治區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情況，包括中國內地與葡語國

家整體商品貿易情況、與葡語國家進行商品貿易的主要內地省市自治

區、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主要商品、中國內地出口到葡語國家

的主要商品，以及 2017-2018年中葡商品貿易情況比較等。 

在分析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類別時，本文參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2019 年版）》的規定（附件），把商品

分為 22類、98章，章以下再分為目和子目，合共有 8,557個八位數

商品編碼2。內文將詳細標註商品所屬類別或其八位數海關商品編碼，

當標註後者時，統一以“編碼：XXXXXXXX”的方式標註。 

另外，在統計中國內地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時，對於“食品”

的定義，本文參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國家統計局、

國家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等有關資料。最新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食品安全法》3列明，“食品”是指各種供人食用或者飲用的成品

和原料以及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中藥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療

為目的的物品。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中國內地在進行 CPI

調查4時，會進行食品的調查。目前的 CPI 調查目錄與之前相比有所

變化，具體為把原來的“食品”、“煙酒”合併為現在的“食品煙

酒”，而且，食品的指標內涵發生了變化，新“食品”為“食品煙酒”

大類下的中類，僅包括糧食、畜肉、禽肉、鮮菜、鮮果、水產品等，

不包括“茶及飲料”和“在外餐飲”兩項5。在上一輪 CPI 基期中，

                                                      
1
 本文之數據源於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http://www.customs.gov.cn/，該平台的數據會

適時進行修正。 
2
 第一章至第九十七章的前六位數編碼及其商品名稱與«協調制度» 完全一致，第七、第八位數

編碼是根據我國關稅、統計和貿易管理的需要增設的，第九十八章則僅根據我國海關統計的需

要增設。 
3 根據 2018年 12月 29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

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等五部法律的決定》修正。 
4
 按照統計制度要求，中國內地 CPI 每五年進行一次基期輪換，2016 年 1月開始使用 2015年作

為新一輪的對比基期，前三輪基期分別為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 
5
 國家統計局-國家數據：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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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是一個大類，包括了 16 個中類，具體為：糧食、澱粉、乾

豆類及豆製品、油脂、肉禽及其製品、蛋、水產品、菜、調味品、糖、

茶及飲料、乾鮮瓜果、糕點餅乾、液體乳及乳製品、在外用膳食品、

其他食品6。而查閱國家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的網站7得悉，酒類、 飲

料、調味品等都是該中心監督抽查的食品。綜合上述信息，內文在統

計中國內地進口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時，會把供人食用或者飲用的糧

食、澱粉、乾豆類及豆製品、油脂、肉禽及其製品、蛋、水產品、菜、

調味品、糖、茶及飲料、酒類、乾鮮瓜果、糕點餅乾、液體乳及乳製

品等（不包括以治療為目的的物品）作為“食品”進行統計，先從

98 章中選出與食品類商品相關的章，然後再通過每件商品的八位數

商品編碼進行逐一篩選。 

 

二、2018年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整體商品貿易情況 

2018年，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額達 1,480.4億美元，年

增 25.0%，與中國內地商品貿易最多的為巴西，佔總額 75.1%；其次

是安哥拉，佔總額 19.0%；隨後是葡萄牙，佔總額 4.1%。 

其中，中國內地自葡語國家進口額佔整體貿易額 71.8%，達

1,062.7億美元，年增 29.2%。主要進口來源地為巴西，佔總額 72.9%；

其次是安哥拉，佔總額 24.3%；以及葡萄牙，佔總額 2.1%。 

中國內地出口葡語國家則佔整體貿易額28.2%，達417.8億美元，

年增 15.4%。主要出口目的地依次為巴西，佔總額 80.6%；葡萄牙，

佔總額 9.0%；以及安哥拉，佔總額 5.4%。 

 

 

 

                                                      
6
 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ztjc/tjzs/zjcpi/201106/t20110610_71484.html 
7
 國家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http://www.cfda.com.cn/about_u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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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年中國內地與 8個葡語國家商品貿易額 

國家 
貿易額(億美元) 出口額(億美元) 進口額(億美元) 

金額 變動 佔比 金額 變動 佔比 金額 變動 佔比 

巴西 1,112.4 26.7% 75.1% 336.7 16.3% 80.6% 775.7 31.8% 72.9% 

安哥拉 280.6 22.2% 19.0% 22.5 -0.2% 5.4% 258.1 24.7% 24.3% 

葡萄牙 59.9 7.4% 4.1% 37.5 8.9% 9.0% 22.5 5.1% 2.1% 

莫桑比克 24.9 35.9% 1.7% 18.6 42.5% 4.5% 6.3 19.8% 0.6% 

東帝汶 1.4 0.9% 0.1% 1.3 -0.2% 0.3% 0.03 91.6% 0.0028% 

佛得角 0.8 13.4% 0.05% 0.8 13.0% 0.19% 0.0029 3526.3% 0.00027% 

幾內亞比紹 0.4 9.8% 0.03% 0.3 -11.5% 0.07% 0.08 1798.4% 0.0075% 

聖多美和普
林西比 

0.07 5.8% 0.005% 0.07 5.1% 0.02% 0.0005 6946.6% 0.000047% 

總額 1,480.4 25.0% 100% 417.8 15.4% 100% 1,062.7 29.2% 100% 

註：由於進位的關係，各分項之和與總數可能有差異。 

 

三、2018年內地與葡語國家進行商品貿易的主要省市自治區 

2018年中國內地 31個省市自治區中，北京是中國內地與葡語國

家商品貿易最多的省市自治區，貿易額達 313.4億美元，佔中國內地

與葡語國家總貿易額 21.2%。其次為山東和江蘇，與葡語國家的貿易

額分別達 260.7億美元和 162.3億美元，分別佔總額 17.6%和 11.0%。

在區域合作中與澳門聯繫緊密的廣東和福建則分別位居第五位、第八

位，貿易額分別為 122.2億美元和 54.6億美元，分別佔總額 8.3%和

3.7%。 

圖 1 2018年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總額最多的十個省市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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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進口而言，2018 年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商品最多的省市

自治區為北京，達 300.2億美元，佔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總額的

28.2%。北京從葡語國家主要進口商品類別為第五類“礦產品”及第

二類“植物產品”等。其中，北京從安哥拉的進口為最多，達 171.1

億美元，主要進口的商品為第二類中的“石油原油及從瀝青礦物提取

的原油”（編碼：27090000）及“液化天然氣”（編碼：27111100）；

其次為巴西及莫桑比克，分別為 127.7億美元及 3,870.2萬美元。 

另外，在區域合作中與澳門聯繫緊密的廣東和福建，也位列

“2018 年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商品最多的十大省市自治區”，廣東

排第七位，進口額為 46.7億美元，佔總進口額 4.4%，主要從葡語國

家進口第二類中的“黃大豆，種用除外”（編碼：12019010），達 13.0

億美元、第十類中的“半漂白或漂白非針葉木燒鹼木漿或硫酸鹽木

漿”(編碼：47032900)，達6.9億美元，第五類中的“平均粒度0.8mm，

＜6.3mm 未燒結鐵礦砂及精礦”(編碼：26011120)，達 6.9 億美元。

而福建則排第八位，進口額為 35.7億美元，佔總進口額 3.4%，主要

從葡語國家進口第二類中的“黃大豆，種用除外”（編碼：12019010），

達 16.0億美元、第五類中的“平均粒度 0.8mm，＜6.3mm未燒結鐵礦

砂及精礦”(編碼：26011120)，達 8.6億美元，和第十類中的“半漂

白或漂白非針葉木燒鹼木漿或硫酸鹽木漿”(編碼：47032900)，達

3.3億美元。 

圖 2 2018年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商品最多的十大省市自治區 

 



6 

就出口而言，浙江是出口商品到葡語國家最多的中國內地省市自

治區，達 89.5 億美元，佔中國內地出口到葡語國家總額的 21.4%。

浙江對葡語國家出口的主要商品類別為第十六類“機器、機械器具、

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製和重放

設備及其零件、附件”、第十一類“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其中，

浙江向巴西的出口最多，達 70.2 億美元，浙江對巴西出口的主要商

品為第十一類中的“聚酯變形長絲≧85%染色布”(編碼：54075200)、

第 8類中的“以塑料或紡織材料作面的提箱、小手袋、公文箱、公文

包、書包及類似容器”(編碼：42021290)、第十一類中的“聚酯彈力

絲”(編碼：54023310)和第十六類中的“太陽能電池”(編碼：

85414020)。浙江其次出口最多的葡語國家目的地是葡萄牙及莫桑比

克，分別達 9.2億及 4.5億美元。 

在區域合作中與澳門聯繫緊密的廣東和福建，也位列“2018 年

對葡語國家出口商品最多的十大內地省市自治區”。廣東排第二位，

出口額為 75.4 億美元，佔總出口額 18.0%，主要出口第十八類中的

“液晶顯示板”(編碼：90138030)，達 4.1億美元；第十六類中的“液

晶顯示器彩色模擬電視接收機”(編碼：85287221)，達 4.1億美元，

以及第二十類中的“未列明玩具及模型”（編碼：95030089），達 1.4

億美元。而福建則排第七位，出口額為18.8億美元，佔總出口額4.5%，

主要向葡語國家出口第十八類中的“液晶顯示板”(編碼：90138030)，

達 2.1億美元；第十七類中的“燈船、消防船、起重船等不以航行為

主的船舶”(編碼：89059090)，達 9,145 萬美元和第  十二類中的

“用栓塞法裝配鞋底及面的橡、塑鞋”（編碼：64022000），達 6,021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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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18年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商品最多的十大省市自治區 

    

 

四、2018年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主要商品 

2018 年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最主要商品類別為第五類

“礦產品”，金額超過 621.2億美元，約佔進口總額的 58.5%；其次

為第二類“植物產品”和第十類“木漿及其他纖維狀纖維素漿；回收

(廢碎)紙或紙板；紙、紙板及其製品”，金額分別約為 289.7億美元

和 52.3億美元，佔進口總額的 27.3%和 4.9%。 

在 2018 年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中，巴西、安哥拉、葡萄牙作為

三大進口來源地，分別佔進口總額 73.0%、24.3%和 2.1%。當中，從

巴西進口的主要商品類別依次為第五類“礦產品”、第二類“植物產

品”、第十類“木漿及其他纖維狀纖維素漿；回收(廢碎)紙或紙板；

紙、紙板及其製品”、第一類“活動物；動物產品”和第十五類“賤

金屬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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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年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商品匯總表 

類 商品名稱 
進口金額 

（億美元） 
所佔比重 

五 礦產品 621.2 58.46% 

二 植物產品 289.7 27.26% 

十 
木漿及其他纖維狀纖維素漿；回收(廢碎)紙或紙板；紙、

紙板及其製品 
52.3 4.92% 

一 活動物；動物產品 28.5 2.68% 

十五 賤金屬及其製品 14.8 1.39% 

十六 
機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

電視圖像、聲音的錄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11.3 1.06% 

四 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製品 6.9 0.65% 

十一 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 6.9 0.65% 

十七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 6.4 0.61% 

九 
木及木製品；木炭；軟木及軟木製品；稻草、秸稈、針茅

或其他編結材料製品；籃筐及柳條編結品 
5.8 0.54% 

八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品；鞍具及輓具；旅行用品、手

提包及類似容器；動物腸線(蠶膠絲除外)製品 
5.4 0.51% 

六 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 4.3 0.40% 

三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製的食用油脂；動、植

物蠟 
3.3 0.32% 

七 塑料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3.2 0.30% 

十四 
天然或養殖珍珠、寶石或半寶石、貴金屬、包貴金屬及其

製品；仿首飾；硬幣 
0.8 0.08% 

十二 
鞋、帽、傘、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製品；

人造花；人髪製品 
0.7 0.07% 

十八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驗、醫療或外科用儀器及設

備、精密儀器及設備；鐘錶；樂器；上述物品的零件、附

件 

0.5 0.04% 

二十 雜項製品 0.3 0.03% 

十三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及類似材料的製品；陶瓷

產品；玻璃及其製品 
0.3 0.03% 

二十二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類商品 0.05 0.00% 

二十一 藝術品、收藏品及古物 0.002 0.00% 

十九 武器、彈藥及其零件、附件 0.00035 0.00% 

進口總額（美元） 1,062.7 100% 

註：由於進位的關係，各分項之和與總數可能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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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關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食品類商品的情況，2018年

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第十二章“含油子仁及果實；雜項子仁及果

實；工業用或藥用植物；稻草、秸稈及飼料”，若只統計該章中可食

用的植物產品，貿易金額約為 289.1億美元，其中以江蘇進口最多，

達 62.5 億美元，其次為上海和北京，分別達 30.7 億美元和 34.6 億

美元。而日常較為熟悉的葡語國家食品類商品，例如，咖啡8、橄欖

油9、葡萄酒10的進口金額，分別為 2,179 萬美元、59 萬美元、2,531

萬美元。 

表 3 2018年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食品類商品總值 

章 商品名稱 
進口金額 

（億美元） 

佔食品類 

商品比重 

十二 
含油子仁及果實；雜項子仁及果實；工業用或藥用

植物；稻草、秸稈及飼料（只統計食用植物產品） 
289.1 89.159% 

二 肉及食用雜碎 27.7 8.545% 

十七 糖及糖食（不包括不宜食的糖蜜） 2.2 0.684% 

十五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製的食用油脂；

動、植物蠟（只統計食用類油脂） 
2.0 0.622% 

二十 蔬菜、水果、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製品 1.4 0.417% 

三 
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只

統計食用類的相關商品） 
0.7 0.209% 

二十二 飲料、酒及醋 0.7 0.208% 

九 咖啡、茶、馬黛茶及調味香料 0.3 0.078% 

二十一 雜項食品 0.1 0.038% 

四 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其他食用動物產品 0.05 0.017% 

十九 穀物、糧食粉、澱粉或乳的製品；糕餅點心 0.04 0.011% 

八 食用水果及堅果；柑橘屬水果或甜瓜的果皮 0.03 0.008% 

十一 
製粉工業產品；麥芽；澱粉；菊粉；麵筋（不統計

工業產品） 
0.0079 0.002% 

十八 可可及可可製品 0.0025 0.001% 

                                                      
8
 2018年，從葡語國家進口的“咖啡”包括了第二類中的“未焙炒未浸除咖啡鹼的咖啡”(編碼：09011100)、

“未焙炒已浸除咖啡鹼的咖啡”(編碼：09011200)和“已焙炒已浸除咖啡鹼的咖啡”(編碼：09012200)。 
9
 2018年，從葡語國家進口的“橄欖油”包括了第三類中的“初榨的油橄欖油”(編碼：15091000)和“其

他油橄欖油及其分離品”(編碼：15099000)。 
10
 2018年，從葡語國家進口的“葡萄酒”包括了第四類中的“葡萄汽酒”(編碼：22041000)、“裝入≦2

升的容器的鮮葡萄釀造的酒”(編碼：22042100)、“裝入2升以上但不超過10升容器的鮮葡萄釀造的酒” 

(編碼：22042200)、“裝入 10升以上容器的鮮葡萄釀造的酒”(編碼：22042900)以及“2009以外的釀

酒葡萄汁”(編碼：220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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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食用蔬菜、根及塊莖 0.0016 0.000% 

十六 
肉、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

物的製品 
0.00069 0.000% 

十 穀物 0.00001 0.000% 

總額（美元） 324.2 100% 

註：由於進位的關係，各分項之和與總數可能有差異。 

 

進一步細分食品類商品可發現，中國內地從巴西進口第十二章中

的“黃大豆，種用除外”（編碼：12019010）的貿易額高達 288.3億，

佔進口食品類商品的 88.9%，以江蘇、上海、北京進口最多。而排名

二至五位的食品類商品，都是第一類中的凍肉類食品。 

表 4 2018年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十大食品類商品 

排序 編碼 商品名稱 
進口金額 

（億美元） 

佔食品類 

商品比重 

1 12019010 黃大豆，種用除外 288.3 88.92% 

2 02023000 凍去骨牛肉 15.2 4.69% 

3 02071421 凍雞翼（不包括翼尖） 5.2 1.60% 

4 02032900 其他凍豬肉 3.1 0.95% 

5 02071422 凍雞爪 2.7 0.83% 

6 17011400 其他甘蔗糖, 未加香料或著色劑 2.2 0.68% 

7 15071000 初榨的豆油 1.5 0.47% 

8 20091100 冷凍橙汁 0.97 0.30% 

9  02071411 帶骨的凍雞塊 0.78 0.24% 

10 12074090 其他芝麻 0.75 0.23% 

註：由於進位的關係，各分項之和與總數可能有差異。 

 

五、2018年中國內地出口到葡語國家的主要商品 

2018 年中國內地出口到葡語國家的最主要商品類別為第十六類

“機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

聲音的錄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金額 143.8億美元，約佔

出口總額的 34.4%，主要出口到巴西、葡萄牙、莫桑比克和安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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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第六類“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和第十一類“紡織

原料及紡織製品”，金額分別約為 49.0億美元和 45.6億美元，約佔

出口總額的 11.7%和 10.9%。另外，2018年中國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

的主要目的地為巴西、葡萄牙和安哥拉，分別佔內地總額 80.9%、9.0%

和 5.1%。其中，對巴西出口的主要商品類別為第十六類“機器、機

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

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第六類“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

產品”、第十一類“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第十七類“車輛、航空

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第十五類“賤金屬及其製品”。 

表 5 2018年中國內地出口葡語國家的商品匯總表 

類 商品名稱 
出口金額 

（億美元） 
所佔比重 

十六 
機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

電視圖像、聲音的錄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143.8 34.41% 

六 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 49.0 11.73% 

十一 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 45.6 10.91% 

十七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 42.5 10.17% 

十五 賤金屬及其製品 34.6 8.28% 

二十 雜項製品 21.0 5.03% 

七 塑料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19.8 4.74% 

十八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驗、醫療或外科用儀器及設

備、精密儀器及設備；鐘錶；樂器；上述物品的零件、附

件 

19.1 4.58% 

十三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及類似材料的製品；陶瓷

產品；玻璃及其製品 
8.2 1.95% 

十二 
鞋、帽、傘、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製品；

人造花；人髪製品 
7.9 1.90% 

八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品；鞍具及輓具；旅行用品、手

提包及類似容器；動物腸線(蠶膠絲除外)製品 
7.7 1.84% 

五 礦產品 6.2 1.49% 

一 活動物；動物產品 3.8 0.91% 

十 
木漿及其他纖維狀纖維素漿；回收(廢碎)紙或紙板；紙、

紙板及其製品 
3.0 0.73% 

四 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製品 2.2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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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植物產品 1.5 0.36% 

九 
木及木製品；木炭；軟木及軟木製品；稻草、秸稈、針茅

或其他編結材料製品；籃筐及柳條編結品 
0.9 0.22% 

十四 
天然或養殖珍珠、寶石或半寶石、貴金屬、包貴金屬及其

製品；仿首飾；硬幣 
0.5 0.11% 

二十二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類商品 0.3 0.07% 

三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製的食用油脂；動、植

物蠟 
0.07 0.02% 

十九 武器、彈藥及其零件、附件 0.04 0.01% 

二十一 藝術品、收藏品及古物 0.006 0.00% 

出口總額（美元） 417.8 100% 

註：由於進位的關係，各分項之和與總數可能有差異。 

 

六、2017-2018年中葡商品貿易情況比較 

把 2018 年中國內地 31 個省市自治區與葡語國家的貿易情況與

2017年的數據對比，增長率最高的五個內地省市自治區依次為西藏、

甘肅、吉林、山東、四川，其增長率分別為 477.9%、185.2%、184.9%、

55.0%、54.9%。儘管西藏與葡語國家的貿易總額增長率是最高的，但

其變化的絕對值僅約為 0.017 億美元，且西藏 2018 年與葡語國家的

貿易總額是中國內地 31 個省市自治區中最少的，這反映了西藏與葡

語國家的貿易總額的高增長率主要是因為其基數低。 

然而，貿易總額增長率位列第四的山東，其變化的絕對值也是很

高的，約為 92.5億美元。這主要是因為 2018年山東的進口額增長率

高達 61.2%，且進口額變化的絕對值約為 88.1億美元，致使山東 2018

年與葡語國家的貿易總額有大幅度的提升。 

另外，在 2017-2018年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額增幅最大的十個省

市自治區中，天津位列第二，增長率為 214.8%，而且其出口額變化

絕對值約為 14.6 億美元，是十個內地省市自治區的出口額變化絕對

值最高的，使得天津 2018 年與葡語國家的貿易總額有了較大的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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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7-2018年內地與葡語國家貿易總額增幅最大的 

十個省市自治區 

省市自治區 
2018年貿易總額 

（億美元） 

2018年較 2017年貿易總額變化

的絕對值（億美元） 
增長率 

西藏 0.02 0.017 477.8% 

甘肅 0.46 0.299 185.2% 

吉林 7.1 4.6 184.8% 

山東 260.7 92.5 55.0% 

四川 10.2 3.6 54.9% 

青海 0.03 0.010 47.3% 

天津 42.7 13.5 46.0% 

湖南 12.8 3.8 42.8% 

安徽 19.6 5.1 35.5% 

江蘇 162.3 36.9 29.5% 

註：由於進位的關係，各分項之和與總數可能有差異。 

 

表 7 2017-2018年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額增幅最大的十個省市自治區 

省市自治區 
2018年進口額 

（億美元） 

2018年較 2017年進口額變化的

絕對值（億美元） 
增長率 

甘肅 0.222 0.164 284.60% 

吉林 6.7 4.5 202.80% 

西藏 0.001 0.001 100% 

四川 4.5 1.8 64.80% 

山東 232.0 88.1 61.20% 

安徽 9.9 3.1 45.20% 

江蘇 99.99 29.7 42.20% 

湖南 8.4 2.5 41.70% 

浙江 48.2 11.9 32.70% 

河南 9.96 2.5 32.60% 

註：由於進位的關係，各分項之和與總數可能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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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7-2018年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額增幅最大的十個省市自治區 

省市自治區 
2018年出口額 

（億美元） 

2018年較 2017年出口額變化的

絕對值（億美元） 
增長率 

西藏 0.019 0.016 445.00% 

天津 21.4 14.6 214.80% 

海南 0.450 0.290 180.80% 

甘肅 0.238 0.135 129.90% 

遼寧 11.7 5.5 89.00% 

青海 0.031 0.014 79.70% 

雲南 1.9 0.823 78.70% 

黑龍江 0.550 0.235 74.70% 

山西 1.7 0.687 66.50% 

四川 5.6 1.8 47.70% 

註：由於進位的關係，各分項之和與總數可能有差異。 

 

七、小結 

2018年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的貿易總額高達 1,480.4億美元，當

中，以中國內地進口葡語國家商品為主，進口額是出口額的 2.5倍。 

按內地 31 個省市自治區劃分，北京、山東、江蘇、浙江、廣東

是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額最多的省市自治區，這五個省市自

治區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額相加，幾乎佔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

貿易總額的七成。另外，北京、山東、江蘇依次是中國內地進口葡語

國家商品最多的省市自治區，浙江、廣東、江蘇依次是中國內地出口

商品到葡語國家最多的省市自治區。 

按商品類別而言，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最主要商品類別為

第五類“礦產品”，出口到葡語國家最主要商品類別為第十六類“機

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

音的錄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與此同時，中國內地進口葡

語國家食品類商品的金額佔總進口額的 30.5%，以進口第二類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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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豆，種用除外”（編碼：12019010）以及第一類中的凍肉類商

品為主，可見，食品類商品貿易在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中亦佔

據了一定的份額。 

最後，對比 2017 年-2018 年中國內地 31 個省市自治區與葡語國

家的貿易數據得悉，貿易額增長率最高的五個內地省市自治區依次為

西藏、甘肅、吉林、山東、四川，但是，西藏的高增長率主要是因為

其基數低，即 2017年西藏與葡語國家的貿易總額不高。 

 

 

資料來源： 

1. 中國海關總署：http://www.customs.gov.cn/ 

2. 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http://43.248.49.97/ 

3. 中國商務部：http://www.mofcom.gov.cn/ 

4. 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及人才信息網：

http://www.platformchinaplp.mo 

5. 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司：《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2019 年版）》，

中國海關出版社，2019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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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國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 

第一類  活動物；動物產品 

 第一章  活動物 

 第二章  肉及食用雜碎 

 第三章  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 

 第四章  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其他食用動物產品 

 第五章  其他動物產品 

第二類  植物產品 

 第六章  活樹及其他活植物；鱗莖、根及類似品；插花及裝飾用簇葉 

 第七章  食用蔬菜、根及塊莖 

 第八章  食用水果及堅果；柑橘屬水果或甜瓜的果皮 

 第九章  咖啡、茶、馬黛茶及調味香料 

 第十章  穀物 

 第十一章  製粉工業產品；麥芽；澱粉；菊粉；麵筋 

 第十二章  含油子仁及果實；雜項子仁及果實；工業用或藥用植物；稻草、

秸稈及飼料 

 第十三章  蟲膠；樹膠、樹脂及其他植物液、汁 

 第十四章  編結用植物材料；其他植物產品 

第三類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製的食用油脂；動、植物蠟 

 第十五章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製的食用油脂；動、植物蠟 

第四類  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製品 

 第十六章  肉、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的製品 

 第十七章  糖及糖食 

 第十八章  可可及可可製品 

 第十九章  穀物、糧食粉、澱粉或乳的製品；糕餅點心 

 第二十章  蔬菜、水果、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製品 

 第二十一章  雜項食品 

 第二十二章  飲料、酒及醋 

 第二十三章  食品工業的殘渣及廢料；配製的動物飼料 

 第二十四章  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製品 

第五類  礦產品 

 第二十五章  鹽；硫磺；泥土及石料；石膏料、石灰及水泥 

 第二十六章  礦砂、礦渣及礦灰 

 第二十七章  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蒸餾產品；瀝青物質；礦物蠟 

第六類  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 

 第二十八章  無機化學品；貴金屬、稀土金屬、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的有

機及無機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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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章  有機化學品 

 第三十章  藥品 

 第三十一章  肥料 

 第三十二章  鞣料浸膏及染料浸膏；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

色料；油漆及清漆；油灰及其他類似膠粘劑；墨水、油墨 

 第三十三章  精油及香膏；芳香料製品及化妝盥洗品 

 第三十四章  肥皂、有機表面活性劑、洗滌劑、潤滑劑、人造蠟、調製蠟、

光潔劑、蠟燭及類似品、塑型用膏、“牙科用蠟”及牙科用熟石膏製劑 

 第三十五章  蛋白類物質；改性澱粉；膠；酶 

 第三十六章  炸藥；煙火製品；火柴；引火合金；易燃材料製品 

 第三十七章  照相及電影用品 

 第三十八章  雜項化學產品 

第七類  塑料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第三十九章  塑料及其製品 

 第四十章  橡膠及其製品 

第八類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品；鞍具及輓具；旅行用品、手提包及類似

容器；動物腸線(蠶膠絲除外)製品 

 第四十一章  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第四十二章  皮革製品；鞍具及輓具；旅行用品、手提包及類似容器；動物

腸線 (蠶膠絲除外)製品 

 第四十三章  毛皮、人造毛皮及其製品 

第九類  木及木製品；木炭；軟木及軟木製品；稻草、秸稈、針茅或其他編結

材料製品；籃筐及柳條編結品 

 第四十四章  木及木製品；木炭 

 第四十五章  軟木及軟木製品 

 第四十六章  稻草、秸稈、針茅或其他編結材料製品；籃筐及柳條編結品 

第十類  木漿及其他纖維狀纖維素漿；回收(廢碎)紙或紙板；紙、紙板及其製

品 

 第四十七章  木漿及其他纖維狀纖維素漿；回收(廢碎)紙或紙板 

 第四十八章  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製品 

 第四十九章  書籍、報紙、印刷圖畫及其他印刷品；手稿、打字稿及設計圖

紙 

第十一類  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 

 第五十章  蠶絲 

 第五十一章  羊毛、動物細毛或粗毛；馬毛紗線及其機織物 

 第五十二章  棉花 

 第五十三章  其他植物紡織纖維；紙紗線及其機織物 

 第五十四章  化學纖維長絲；化學纖維紡織材料製扁條及類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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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五章  化學纖維短纖 

 第五十六章  絮胎、氈呢及無紡織物；特種紗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 

 第五十七章  地毯及紡織材料的其他鋪地製品 

 第五十八章  特種機織物；簇絨織物；花邊；裝飾毯；裝飾帶；刺繡品 

 第五十九章  浸漬、塗布、包覆或層壓的紡織物；工業用紡織製品 

 第六十章  針織物及鉤編織物 

 第六十一章  針織或鉤編的服裝及衣著附件 

 第六十二章  非針織或非鉤編的服裝及衣著附件 

 第六十三章  其他紡織製成品；成套物品；舊衣著及舊紡織品；碎織物 

第十二類  鞋、帽、傘、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製品；人造花；

人髪製品 

 第六十四章  鞋靴、護腿和類似品及其零件 

 第六十五章  帽類及其零件 

 第六十六章  雨傘、陽傘、手杖、鞭子、馬鞭及其零件 

 第六十七章  已加工羽毛、羽絨及其製品；人造花；人發製品 

第十三類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及類似材料的製品；陶瓷產品；玻

璃及其製品 

 第六十八章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及類似材料的製品 

 第六十九章  陶瓷產品 

 第七十章  玻璃及其製品 

第十四類  天然或養殖珍珠、寶石或半寶石、貴金屬、包貴金屬及其製品；仿

首飾；硬幣 

 第七十一章  天然或養殖珍珠、寶石或半寶石、貴金屬、包貴金屬及其製品；

仿首飾；硬幣 

第十五類  賤金屬及其製品 

 第七十二章  鋼鐵 

 第七十三章  鋼鐵製品 

 第七十四章  銅及其製品 

 第七十五章  鎳及其製品 

 第七十六章  鋁及其製品 

 第七十七章  （保留為《稅則》將來所用） 

 第七十八章  鉛及其製品 

 第七十九章  鋅及其製品 

 第八十章  錫及其製品 

 第八十一章  其他賤金屬、金屬陶瓷及其製品 

 第八十二章  賤金屬工具、器具、利口器、餐匙、餐叉及其零件 

 第八十三章  賤金屬雜項製品 

第十六類  機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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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的錄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第八十四章  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其零件 

 第八十五章  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

的錄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第十七類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 

 第八十六章  鐵道及電車道機車、車輛及其零件；鐵道及電車道軌道固定裝

置及其零件、附件；各種機械(包括電動機械)交通信號設備 

 第八十七章  車輛及其零件、附件，但鐵道及電車道車輛除外 

 第八十八章  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 

 第八十九章  船舶及浮動結構體 

第十八類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驗、醫療或外科用儀器及設備、精密

儀器及設備；鐘錶；樂器；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 

 第九十章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驗、醫療或外科用儀器及設備、精

密儀器及設備；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 

 第九十一章  鐘錶及其零件 

 第九十二章  樂器及其零件、附件 

第十九類  武器、彈藥及其零件、附件 

 第九十三章  武器、彈藥及其零件、附件 

第二十類  雜項製品 

 第九十四章  家具；寢具、褥墊、彈簧床墊、軟坐墊及類似的填充製品；未

列名燈具及照明裝置；發光標誌、發光銘牌及類似品；活動房屋 

 第九十五章  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品及其零件、附件 

 第九十六章  雜項製品 

第二十一類  藝術品、收藏品及古物 

 第九十七章  藝術品、收藏品及古物 

第二十二類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類商品 

第九十八章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類商品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2019年版）》 

備註：2019 年版«統計商品目錄»所列商品分為 22 類 98 章,共計 8,557 個八位數商品編碼，第一

章至第九十七章的前六位數編碼及其商品名稱與«協調制度» 完全一致，第七、第八位數編碼是

根據我國關稅、統計和貿易管理的需要增設的，第九十八章則僅根據我國海關統計的需要增設。 

 


